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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財務委員會主席夏佳理議員未能出席會

議，是次會議由副主席陳鑑林議員主持。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FCR(1999-2000)60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1999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15日和日和日和日和 2000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5日日日日所所所所提提提提
出的建議出的建議出的建議出的建議

2. 委員會通過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2   FCR(1999-2000)61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52－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政府總部：工商局：工商局：工商局：工商局

♦♦♦♦ 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  「支付酬金予委員會委員」「支付酬金予委員會委員」「支付酬金予委員會委員」「支付酬金予委員會委員」

政府當局

3. 丁午壽議員讚許政府當局的努力，提供資料以

闡述海外司法管轄區投標投訴制度下非官方成員的酬

金，他並察悉加拿大國際貿易審裁處的主席是全職為該

審裁處工作，其年薪遠較投標投訴審裁組織 (下稱 “審裁
組織 ”)主席所得者為高。他認為在可行情況下，政府當
局在提交撥款申請時，應包括相關海外行事方式的資

料，以助議員考慮申請。政府當局察悉丁議員的意見。

4. 吳亮星議員支持此項建議，並詢問審裁組織成

員所需提供的意見性質。工商局副局長答覆時表示，審

裁組織成員在審裁過程中無須提供專業意見，他們只須

提供一般性的意見便可。提供專業意見的工作由主席負

責，其職責是處理及指導審裁組織的主要工作。

5. 委員會通過此項建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3   FCR(1999-2000)62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120 —— 退休金退休金退休金退休金

♦♦♦♦ 分目分目分目分目 021特惠撫恤金特惠撫恤金特惠撫恤金特惠撫恤金、特惠金、特惠金、特惠金、特惠金、津貼及增加款項、津貼及增加款項、津貼及增加款項、津貼及增加款項

6. 譚耀宗議員察悉，當局建議調高撫恤金及一筆

過恩恤金，其生效日期將追溯至 1997年 4月 1日，他質疑
當局為何不早些提交建議。吳亮星議員亦指出，由於現

行建議要求批准的一筆過恩恤金屬一筆特惠款項，因而

應盡早發放，以便可及時提供援助；是項建議更應採取

此做法，因為涉及的受助人大多為長者，提早發放款項

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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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解釋，在香港回歸

中國前，上述撫恤金及一筆過恩恤金均在每年 4月按《聯
合王國令》的《修訂令》所公布的撫恤金修訂額作出調

整。不過，在香港回歸中國後，撫恤金額不再與《聯合

王國令》所公布的修訂額掛 ，其後一直未有任何法律

依據，或明確的行政安排，以便當局可以按通脹調整有

關金額。由於當局須檢討調整該等金額的法律依據，並

待所有未決申索個案均審定完畢後，才能計算建議涉及

的財政影響，因而無法在較早的時間提交建議。

8. 關於獲批一筆過恩恤金的 15宗個案，吳亮星議
員表示，鑒於一些申索人早在八十年代便已受傷，而最

近期發生的個案是在 1996年 4月，任何需要處理的正式手
續應早已辦妥，他因而質疑當局為何需要如此長時間才

可發放款項。吳亮星議員認為，政府當局的一般做法，

應是盡早發放特惠金，因為延誤發放特惠金有違及時提

供援助的目的。

政府當局

9.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表示，該等較為輕

微的個案所涉及的一筆過款額，只會在有關人員在民眾

安全服務處或醫療輔助隊的服務終止後，才向他們發

放。雖然上述 15宗個案所涉及的人士均在 1997年 5月前受
傷，但當局須完成所有必需程序 (例如穩定傷勢，對傷者
永久傷殘程度進行醫療判傷等 )，才可審定恩恤金的數
額，而這些程序通常需要頗長時間才能完成。不過，保

安局首席助理局長已知悉議員關注的問題，並確定政府

當局會竭盡所能，加快恩恤金的審定及發放工作。

10. 譚耀宗議員及吳亮星議員亦詢問，如出現通

縮，當局會如何調整上述的撫恤金及一筆過恩恤金。

11. 庫務署助理署長答覆說，如此項建議獲財務委

員會通過，上述撫恤金及一筆過恩恤金日後便會按照《退

休金 (增加 )條例》 (第 305章 )所訂的公務員退休金增幅而
增加。不過，該條例現時並無因應通縮而將退休金下調

的條文。議員因此知悉，根據上述條例，即使出現通縮，

退休金利益亦不會因而減低。

12. 吳亮星議員關注，現時並無機制處理通縮期間

退休金的調整安排，此情況或會引致問題，因為該等退

休金是由納稅人的稅款支付。

13. 庫務局局長回應時告知議員，兩個負責管理資

源的政策局，即公務員事務局及庫務局，正在研究出現

通縮時調整退休金利益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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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員會通過此項建議。

15. 會議於下午 2時 5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2月 28日


